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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6〕5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组织泉州市初中学生参加 

“2007年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活动”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与福建省化学教学

委员会的通知，决定组织我市初中学生参加“2007 年全国初中学

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活动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为了减轻学生负担，不进行初赛预选，全体参赛学生直

接参加 2007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9∶30——11∶30 的全

国复赛。 

二、该竞赛活动坚持学校和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，遵照义务

教育初中化学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，注重考查学生的化学素质和

实验能力。 

三、每校报名人数控制在该校初三年学生数的 2%以内，泉州

市级设奖名额为一等奖 10 名、二等奖 20 名、三等奖 30 名。每

校获得市级奖励的学生不得超过 3名。 

四、报名时间截止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。学校向所在县（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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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）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室化学组报名，各县（区、市）教师

进修学校汇总后准时报送泉州市教科所化学组洪碧瑜同志收（地

址：泉州市崇福路 219 号泉州市教育局）。市直中学直接向泉州

市教科所化学组报名。 

报名时需送交用 Excel 录入的考生名表的软盘（或将电子文

稿发至：hbyqz2003@yahoo.com.cn）。 

五、考场设置、考务工作、奖励办法按泉州市“2006 年全国

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活动”的方案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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